听证会发言

主题：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事项听证会

地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1楼会议室

时间：2022年4月15日下午3：00

【书记员】请非部门陈述人入席。

下面核对听证参加人员到场情况。

部门陈述人方媛，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工作人员。

非部门陈述人赵常征（身份证：1101041964****203X），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103业主。
非部门陈述人张婷（身份证：5112241982****0047），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303业主孙柯委托代理人。
非部门陈述人张春强（身份证：4213021991****7714），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303业主孙柯委托代理人。
以上听证会当事人均已到会。

现在宣布听证纪律及注意事项：

1、听从听证主持人（即首席听证人）的主持，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或者随意打断对方发言，听证参加人应当相互尊重，使用文明语言，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2、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人许可中途退出听证会的，视为放弃相关听证权利；

3、旁听人不得发言、提问，如对听证会有意见，可在听证会后提出；

4、未经听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拍照；

5、听证会场不得吸烟、饮食，不得随意走动或进出，请会场内人员关闭手机或者将手机调成静音；

6、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鼓掌、哄闹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7、到场人员违反前款听证纪律的，听证人有权予以制止，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责令退场；

8、听证会结束后，听证参加人须在听证笔录上逐页签字，并在最后一页注明日期。听证人、书记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签名并注明日期。

听证会纪律及注意事项宣布完毕。

【首席听证人】现在请书记员核对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和到场情况。

【书记员】好的。

报告听证人，听证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开始听证。

【首席听证人】大家好！根据《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本听证组就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事公开举行听证，听证会现在开始。

本次听证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听证组成员姓名：刘丛梅，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副总师；谢佩颖，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规划科副科长；张建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生态地环科四级主任科员。其中，刘丛梅为首席听证人。其余为听证人。书记员由福田管理局丁浩云担任。

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有如下权利和义务：

权利：部门陈述人有权提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理由、事实和依据，有权提供证据进行辩论。非部门陈述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有权申请、撤回听证申请，有权对拟听证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内容发表意见、质证和辩论，有权查阅、复制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

义务：部门陈述人和非部门陈述人必须遵守听证会秩序和纪律，服从主持人指挥，依法行使听证权利，尊重和其他听证参加人的听证权利。

根据《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听证人、书记员是听证陈述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与听证事项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或与听证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应当回避。陈述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在听证会开始前提出，并说明理由。听证人的回避，由听证组织机关决定。

双方陈述人是否听清楚？是否申请回避？

非部门陈述人：清楚，不申请回避。
部门陈述人：清楚，不申请回避。
4月7日，我局向非部门陈述人通知了本次听证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听证组成员，非部门陈述人对于今天召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听证组成员是否有异议？

非部门陈述人：无异议。

【首席听证人】：现在听证会正式开始，下面进入第一阶段——陈述阶段，请双方就本次听证事项陈述意见、理由、依据等。

【首席听证人】：请部门陈述人陈述
部门陈述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听证会部门陈述

《深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条件、办理程序等作出了规定。根据《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市规划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规划审批工作”。我局依据《管理规定》进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规划审批工作。

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部分业主（委托孙柯）向我局申请办理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提交了：

（一）加装电梯所在单元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的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证）复印件或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

（二）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

（三）原主体结构设计单位或者具备同等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加装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图纸；

（四）加装电梯所在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本单元业主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加装电梯的证明文件 等材料。

经审查，所提交申请材料和设计文件基本符合《管理规定》的要求。我局按照《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通过复函告知业主配合我局进行公示。该项目公示期内，我局收到本单元103、104户业主的反对意见。

收到反对意见后我局已与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电话沟通，并告知其应按《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协调，“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应当积极与提出异议的业主协商，或请求街道办事处出面调解,并将协调结果书面提交规划国土行政管理部门”。
向我局申请办理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的业主后提交了：公示照片、金地海景花园小区所在沙头街道办对该公示情况进行见证备案的书面材料、业主间协商材料等，提交材料及沙头街道办出具的相关函件显示经调解目前双方尚无法达成一致。

收到赵常征、贾建宁提交的关于对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加建电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听证的申请后我局予以受理并发听证通知书。
以上是该事项到目前为止的基本情况。

【首席听证人】： 下面请非部门陈述人发表辩论意见，首先请赵常征发表辩论意见
非部门陈述人 ：加装电梯的事情我主要是提三个部分。

第一，个人的权益部分。第二，加装电梯的安全隐患部分。第三，加建的理由。

加建理由我觉得不是很充分，最开始来说加装电梯的事情跟我们来沟通是以楼上住户有老人或者有生病的人不方便为由。但是我们觉得楼上的很多业主也都是来深圳很多年，而且在其他地方还有住房，有的住房甚至是空置，只是偶尔回来住。产生的这些问题不应该由一楼的用户来分担。在加装电梯的方案之前，提议加装电梯的人已经多次和楼上的单元业主沟通，都是以加装电梯可以增值房价为由，这才是加装电梯主要的动力。所以说我们认为加装电梯的理由不是特别充分。本身来讲这些业主在其他的地方都有住房，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个人权益部分。这个小区在购买的时候设计规划和建造的时候明确不带电梯，而且在购买的时候和建造的时候房屋结构和公共面积方案已经确定了，而且各楼层的售价也决定了各位购房者之间的权益关系。你自愿签订购房合同，就代表各购买者认可利益关系，多年来这种利益关系是合理合法，而且是稳定的。目前来讲为了一部分人而打破这种利益关系，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有违我们倡导的社会公平和公正。这种不公平会导致一些业主之间的矛盾。一项工程如果是以损害一部分人权益的方式让另外一部分人受益，就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不应该制造邻里矛盾为代价。政府推出加装电梯的法规，我们也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说法。从法律上来讲法律上是不支持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也就是说业主要100%同意才可以（加装电梯）。更改小区的公共部位用途应该全体业主同意，不然就涉及到违约。

从安全隐患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是学建筑的，只是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因为这个楼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加装）电梯的情况，而且这个楼这么多年，加装电梯会对建筑物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旧楼加装电梯。将电梯外挂在电梯的外墙，而且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复核和载荷。现在加装电梯对房屋的抗震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多少我们没有办法评估，因为不是专业人士。如果说一点没有影响，这也是不客观的。房屋在设计的时候肯定都有考虑抗震性，加装电梯以后的抗震性和安全性如何保证？能保证多少年？而且我相信这个电梯的使命寿命应该是小于房屋的寿命。比如有些一些报道，加装电梯之后5年断裂，而且使用过程中，随着使用时间越来越长，噪音也会越来越大。很多电梯公司为了拿下这个工程，很多细节和将来出现的问题，有无完善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安全隐患将来都是由物业和业主承担。这些东西如何承诺，如何考虑。

其他方面，至于说对底层业主的影响，包括采光、通风，不管是怎么样都有影响。

我暂时先说这么多，谢谢。

【首席听证人】：现在请张婷、张春强陈述

非部门陈述人：我先提出一个观点。

关于低楼层赵先生说到的三个问题。先说安全性。安全主要的话在于设计和更加专业的角度上，所以我们请了设计院的赵设计师，帮我们做一个专门针对于建筑的公示图纸上来详细说明加装电梯是否符合国家的标准，以及安全、消防等问题。后面关于个人权益、房价升值，后面再做陈述。

非部门陈述人：针对旧楼加装电梯，我们考虑采用钢结构，自身重量稍微轻一点，满足结构上的强度。基础部分我们采用独立的筏板基础，和房屋的建筑不搭接。再说到沉降的问题，有独立的基础和原有的基础不平接，过道连接的部分只是衔接的部分，只是会预留一部分满足条件。如果考虑后续采光、噪音，因为井道钢结构我们采用玻璃幕墙，会透光，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不大。后续电梯的噪音，噪音主要是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因为它的主机和控制柜都会设置在顶层，一楼无非是人员走动的声音，位于楼梯口的位置是避免不了。但是相对来说比人员走动楼梯的声音，电梯的噪音会小很多。

采光的问题，井道的玻璃幕墙采用玻璃幕墙满足通风采光的要求。通风，井道是离楼还有一段的距离。按照建筑标准，符合国家规范。

非部门陈述人：我们是由北京中奥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专门做了一份加盖公章的说明。按照刚刚赵先生说的安全部分。我们是深圳市福田区金地海景花园11栋B单元，经我院工程师现场勘测，本建筑物为8层框架，电梯井道基础采用独立筏板基础，与旧有建筑物有沉降缝隔开。新旧建筑为两个独立的建筑，对原有建筑安全没有影响。一楼有新修的安全通道，满足了安全和消防的疏散要求。

关于赵先生说的通风和采光问题。本次加装电梯在电梯走廊采用了敞开式的走廊，不影响南北通风走向，电梯的井道也距离墙面1.5米，满足国家要求的通风要求。

我们小区有建成的电梯实物照片，可以提供给赵先生。

【首席听证人】赵先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吗？

非部门陈述人：明白。先说我直观的看法，框架整体是透明的，但是本身来讲轿厢并不是透明的。

【首席听证人】他说的设计您大致能听明白吗？

非部门陈述人：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太专业性的东西我不懂。我知道建成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非部门陈述人：这是我们同小区两栋加装电梯的，8栋在挖地基，7栋过几天准备施工。这是15栋已经加装好的电梯图片。可以看到玻璃采用的是绿色玻璃，到时候为了方便反对方业主的光线我们会采用透明的玻璃，把光线强度增加，也是为了让反对方业主权益的提升。这是9栋业主的电梯，可以看到不影响交通消防，小区里面正常的生活没有问题。

【首席听证人】设计上由设计公司把关。其他的两个电梯是你们设计公司做的吗？

非部门陈述人：不是同一家设计院，但是同一个设计方案。因为整个小区里面的外墙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里面可能分为复式结构和平层结构。

加建理由，赵先生是一楼层的业主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高楼层的问题，他觉得老人、小孩不太充分的理由，其实往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我们没有想到房屋的升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楼上其他6户业主，也就是出资方业主，因为11栋B单元一共8户业主，除了1楼以外还有6户。60-80岁的老人10位，重大疾病患者6位。其中由于在审批加装电梯，为了让反对方得到合理的诉讼过程，所以审核时间非常长，长达4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中楼上一些业主因为没有电梯出行造成就医困难、生活受阻，救护人员抢救受阻，间接造成3位业主在去年和今年不幸去世。这是有医院的相关病例证明。除了6个重大疾病的患者之外，还有0-10的儿童幼童6位。刚刚问我们有必要加装电梯吗？本楼栋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政府支持和法律允许的条件下申请加装电梯。

加装电梯也是按照国家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如果现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规定》中关于业主表决比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不一致的，从2021年1月1日起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比例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执行。即业主申请增设电梯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并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11栋B单元所有提交的文件和申请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278条的规定。所以我们从人情，人文道德上来讲需要加装电梯。从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我们也是按照这些政策来实施，来提出申请。

刚刚赵先生说到第三点房屋升值的问题。

部门陈述人：针对赵先生提出的问题，我想补充一点。

关于赵先生刚刚说占用小区公共部位这一点，我们是依据《管理规定》进行审批。关于公共部分《管理规定》规定，首先电梯可以以栋或者以单元为单位进行申报，如果单元申报满足双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才可以提交材料。根据《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既有住宅在满足建筑结构、消防安全等前提下，可以申请在建筑用地红线内加装电梯”。以上是针对加装电梯占用公共部分的回应。

关于加装电梯增加面积，《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对因加装电梯而增加的建筑面积，经约定为不可分摊公共面积后，属于该栋（梯）全体业主共同共有，不再变更各分户业主产权面积。

关于刚刚提到政策法规的问题，我局为政策的执行部门而非制定部门，相关问题请向政策制定部门进行咨询。你刚刚提到的房价问题不属于规划审查的范畴之内。

  补充完毕。

【首席听证人】今天主要是承办方和申请听证方都陈述完毕，对材料如果需要查看可以查看。如果没有的话这次听证会就结束，听证组会出一个听证报告供决策参考。最后的决定，无论是许可或不许可，最终行政机关作出的结果你们仍然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

【首席听证人】刚才双方都进行了最后陈述，本次听证会到此结束，请听证参加人分别核对听证笔录，在听证笔录上签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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